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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方正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对公司 2022 年度相关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 

 

一、关于 2022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独立意见 

根据《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规则》、《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等相关规章制度的

有关规定，作为浙江方正电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独立董事，我

们认真审阅了《公司2022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现对公司内部控制情况

发表如下审核意见： 

公司现有的法人治理结构和内部控制体系较为健全，能有效防范各项经营风

险，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经营实际需要，

《公司 2022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真实地体现了公司内部控制体系的建

设及运行情况，客观地反映了公司内部控制的有效性。 

二、关于公司关联方资金占用和对外担保情况的专项说明及独立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8 号——上市公司资金往来、对外担

保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要求，我们作为浙江方正

电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本着对公司和全体股东负

责的态度，对公司与关联方的资金往来和对外担保情况进行了仔细的核查，核查

结果如下： 

1、报告期内，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的资金往来严格按照相关规定，

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的情况。 

2、报告期内，公司的对外担保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公司及其子公司对外担保情况（不包括对子公司的担保） 

担保对

象名称 

担保额

度相关

公告披

露日期 

担保额

度 

实际发

生日期 

实际担

保金额 

担保类

型 

担保物

（如有） 

反担保

情况（如

有） 

担保期 
是否履

行完毕 

是否为

关联方

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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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审批的对

外担保额度合计

（A1） 

 

报告期内对外担保

实际发生额合计

（A2） 

 

报告期末已审批的

对外担保额度合计

（A3） 

 
报告期末实际对外

担保余额合计（A4） 
 

公司对子公司的担保情况 

担保对

象名称 

担保额

度相关

公告披

露日期 

担保额

度 

实际发

生日期 

实际担

保金额 

担保类

型 

担保物

（如有） 

反担保

情况（如

有） 

担保期 
是否履

行完毕 

是否为

关联方

担保 

深圳市

高科润

电子有

限公司 

2021 年

11 月 23

日 

25,000 

2021 年

11 月 24

日 

3,540.7

4 

连带责

任保证 
房屋 无 一年 否 否 

浙江方

正（湖

北）汽车

零部件

有限公

司 

2022 年

01 月 13

日 

1,000 

2022 年

06 月 24

日 

1,000 
连带责

任保证 
房屋 无 一年 否 否 

浙江方

正（湖

北）汽车

零部件

有限公

司 

2022 年

01 月 13

日 

1,000 

2022 年

01 月 18

日 

1,000 
连带责

任保证 
房屋 无 一年 否 否 

浙江星

舰产业

发展有

限公司 

2022 年

01 月 25

日 

17,000 

2022 年

02 月 23

日 

10,705 
连带责

任保证 

土地与

在建工

程 

无 
一十五

年 
否 否 

方正电

机（越

南）有限

责任公

司 

2022 年

06 月 02

日 

2,000 

2022 年

05 月 26

日 

629.81 
连带责

任保证 
房屋 无 两年 否 否 

浙江方

正（湖

北）汽车

零部件

有限公

司、上海

海能汽

车电子

有限公

司、深圳

市高科

润电子

有限公

司、丽水

方德进

出口贸

易有限

公司在

浙商银

2022 年

06 月 02

日 

100,000 

2022 年

06 月 24

日 

2,270.1

8 

连带责

任保证 
无 无 十年 否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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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股份

有限公

司 

深圳市

高科润

电子有

限公司 

2022 年

10 月 13

日 

8,500 

2022 年

11 月 10

日 

2,999.1

8 

连带责

任保证 
无 无 三年 否 否 

方正电

机（德

清）有限

公司 

2022 年

12 月 08

日 

38,000 

2022 年

12 月 23

日 

13,000 
连带责

任保证 
无 无 

一十一

年 
否 否 

报告期内审批对子

公司担保额度合计

（B1） 

167,500 

报告期内对子公司

担保实际发生额合

计（B2） 

35,144.91 

报告期末已审批的

对子公司担保额度

合计（B3） 

192,500 

报告期末对子公司

实际担保余额合计

（B4） 

35,144.91 

子公司对子公司的担保情况 

担保对

象名称 

担保额

度相关

公告披

露日期 

担保额

度 

实际发

生日期 

实际担

保金额 

担保类

型 

担保物

（如有） 

反担保

情况（如

有） 

担保期 
是否履

行完毕 

是否为

关联方

担保 

           

报告期内审批对子

公司担保额度合计

（C1） 

 

报告期内对子公司

担保实际发生额合

计（C2） 

 

报告期末已审批的

对子公司担保额度

合计（C3） 

 

报告期末对子公司

实际担保余额合计

（C4） 

 

公司担保总额（即前三大项的合计） 

报告期内审批担保

额度合计

（A1+B1+C1） 

167,500 

报告期内担保实际

发生额合计

（A2+B2+C2） 

35,144.91 

报告期末已审批的

担保额度合计

（A3+B3+C3） 

192,500 

报告期末实际担保

余额合计

（A4+B4+C4） 

35,144.91 

实际担保总额（即 A4+B4+C4）占公司净资

产的比例 
28.28% 

其中： 

为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提供担保

的余额（D） 
0 

直接或间接为资产负债率超过 70%的被担

保对象提供的债务担保余额（E） 
0 

担保总额超过净资产 50%部分的金额（F） 0 

上述三项担保金额合计（D+E+F） 0 

对未到期担保合同，报告期内发生担保责

任或有证据表明有可能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的情况说明（如有） 

无 

违反规定程序对外提供担保的说明（如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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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担保事项均已按规定履行审批程序。 

    3、截止本报告期末，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提供的担保余额为35,144.91万元。

没有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公司持股50%以下的其他关联方、任何法人单位、

非法人单位或个人提供担保，也无以前期间发生但持续到本报告期的对外担保事

项，不存在与《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8号——上市公司资金往来、对外担保的监

管要求》相违背的担保事项。  

    4、公司各被担保方经营情况良好，偿债能力较强，为其提供担保的财务风

险处于公司可控制的范围之内，目前没有迹象表明公司会因被担保方债务违约而

承担担保责任。  

5、公司上述每笔担保均严格遵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公

司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等有关规定，事先履行了相应的决策审批程序。 

三、关于续聘 2023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独立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规则》、《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及《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作为浙江方正电机股份有限公司的独立董事，我们对公司第

八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所审议的《关于续聘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为公司 2023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1、公司续聘致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公司审计机构，聘用程序符合《公

司章程》的规定。 

2、致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执业资格，作为公

司审计机构，我们未发现该公司及工作人员有任何有损职业道德的行为，也未发

现公司及公司工作人员有试图影响其独立审计的行为。 

我们同意续聘致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本公司 2023 年度审计机构。 

四、关于公司 2022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独立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我

们本着对中小投资者负责的态度，对公司 2022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相关情况进

行了询问和了解，基于独立的判断，现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https://law.wkinfo.com.cn/legislation/detail/MTAwMTUwMjU5NTU%3D?searchId=57b421dd94e648fe85b993d6a600e690&index=6&q=%E4%B8%8A%E5%B8%82%E5%85%AC%E5%8F%B8%E7%9B%91%E7%AE%A1%E6%8C%87%E5%BC%95&module=
https://law.wkinfo.com.cn/legislation/detail/MTAwMTUwMjU5NTU%3D?searchId=57b421dd94e648fe85b993d6a600e690&index=6&q=%E4%B8%8A%E5%B8%82%E5%85%AC%E5%8F%B8%E7%9B%91%E7%AE%A1%E6%8C%87%E5%BC%95&modu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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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董事会提出的 2022 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 

我们认为：该预案符合公司实际情况，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不存在故意损害投资者利益的情况。我们同意将上述利润分配预案提交股东

大会审议。 

五、关于预计 202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结合实际情况，对 2023 年度拟发生的日常关联交

易进行了合理预计，预计的关联交易均为公司业务发展及生产经营所需，交易定

价合理公允，遵循平等、自愿、等价、有偿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

利益的情形，亦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产生影响。表决程序合法、规范，关联交易

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我们同意公司 202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事项。 

六、关于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2022 年度薪酬情况及 2023 年度薪酬

方案的独立意见 

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绩效考核充分考虑了公司所处的行业、地区的薪酬

水平、公司的经营业绩以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职责，较好地兼顾了激励与约

束机制，有利于督促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勤勉尽责，提升工作业绩，从而进一步

提升公司经营效益，促进公司持续、稳定发展。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

案的制定与执行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及《董事、监事及高级

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况。因此，我

们一致同意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2022 年度薪酬执行情况和 2023 年度薪酬方

案。 

七、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与核销资产的独立意见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是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相关会计政策进行的。

公司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后，财务报表能够更加真实、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资产状况

和经营成果，使公司关于资产的会计信息更加可靠。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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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

利益，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公司本次资产核销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相关制度的规定，本次资产

核销不涉及公司关联方，依据充分合理。公司本次资产核销的决策程序符合相关

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

益的情形。 

独立董事同意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资产核销事项。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与资产核销充分参考年审审计机构的审计意见，并获

得了年审审计机构的认可。 

八、关于回购注销部分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独立意见 

根据公司《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公司 2021 年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中，沈正钱、陈庚、沈梦杰、余磊、孙晓强、吴奎、孙振宇、祝轲

卿、李瑞、顾加科、范琪琪、张斌、韦雄、韦鹏、彭顺华、王金铭十六名激励对

象因个人原因辞职已不符合激励条件，同意公司本次对上述离职激励对象已获授

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符合

《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股权激励备忘录》及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草案）》等相关规定，程序合法有效。 

九、2023 年度预计对外担保额度的独立意见 

公司 2023 年度为全资子（孙）公司向银行、非银行金融机构及其他机构申

请的包括但不限于信贷借款、开立票据、信用证、保函、融资租赁、信托等金融

债务提供的担保，主要是用于满足下属企业正常生产经营资金需求。本次担保事

项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

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我们同意将上述担保事项提交公司 2022 年年

度股东大会审议。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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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浙江方正电机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对 2022 年度公司相关事

项发表的独立意见之签署页》 

 

 

独立董事签字： 

 

 

陈林荣                鲁统利                戎云林                      

  

                                      

 2023 年 4 月 27 日 

 

 

                    

 


